南臺科技大學光電工程系
　111　學年度　　預備研究生甄選個人資料表
                 考生編號（系所填寫）：
	班級
	
	學號
	
	姓名
	 

	聯絡電話
	
	申請資格
	□以前五學期學業平均成績計算，成績在70分以上或GPA2.44以上
□成績排名在班上前50％（含）以內

	學期成績      
	大一
	大二
	大三
	總平均   
	

	
	(上)
	(下)
	(上)
	(下)
	(上)
	班排名
名次/人數
	

	平均
	
	
	
	
	
	系排名
名次/人數
	

	選讀專業領域
	□一般組   □海外組

	專業榮譽
	（如競賽獎狀、論文、證照、英文檢定與專利等證明文件）



	推薦教授
(請簽章)
	


注意事項說明：

1. 需檢附資料：

· 前五學期修課成績單、名次證明

· 研究計劃書（1頁以上）

· 老師推薦函

· 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（如競賽獎狀、論文、證照、英文檢定與專利等證明文件）

2. 個人資料表請詳實填寫，以免影響自身權益。
